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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重要提示：

（一）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二）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本次股东会不存在新增、修改议案的

情形；

（三）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二、本次股东会基本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4月29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

开2025年度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6-034）。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05月20日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5月20日9:

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

05月20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5、现场会议地点：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软件大道89号福州软件园G区17号楼。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曾忠诚先生

7、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72名，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320,626,58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29.0840%。

2、现场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名，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26,630,96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11.4867%。

3、网络投票情况

本次股东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67名，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93,995,61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17.5973%。

4、本次会议对股东会通知中列明的提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

5、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现场或通讯方式参加了本次股东会。

四、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列入议程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

经合并网络投票及现场表决结果，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1、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20,065,9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52%；反对306,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7%；弃权25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2、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20,066,5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53%；反对304,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0%；弃权25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7%。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3、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20,068,7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60%；反对302,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4%；弃权25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20,025,7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26%；反对353,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2%；弃权24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2%。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5,715,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3177%；反对35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654%；弃权247,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69%。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5、审议通过《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

表决结果： 同意319,994,98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30%；反对36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46%；弃权

26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5,684,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290%；反对36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524%；弃权264,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87%。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曾忠诚先生、张高利先生、王景雨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20,061,0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36%；反对303,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6%；弃权26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7%。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5,750,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5341%；反对30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95%；弃权262,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06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7、审议通过《关于董事2025年薪酬情况及2026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19,995,98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33%；反对38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89%；弃权

24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8%。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5,685,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351%；反对38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357%；弃权249,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292%。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曾忠诚先生、张高利先生、王景雨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薪酬福利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20,045,5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88%；反对318,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95%；弃权26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7%。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5,735,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4391%；反对31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545%；弃权262,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06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20,049,4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00%；反对317,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9%；弃权26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1%。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5,738,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4630%；反对31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429%；弃权260,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941%。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

过。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10、审议通过《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20,042,98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80%；反对32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17%；弃权

25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3%。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5,732,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4231%；反对32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87%；弃权257,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782%。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张高利先生回避表决。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

过。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11、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确认及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58,694,48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74%；反对34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36%；弃权

25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9%。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5,713,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3042%；反对34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37%；弃权256,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721%。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陈融圣先生、张高利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12、审议通过《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资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20,045,0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86%；反对320,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0%；弃权26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法律意见书

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

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会议备查文件

1、《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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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诉讼事项进展及

新增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新增诉讼事项所处的阶段：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

“正平股份” ）及子公司本次新增诉讼事项共计1起，涉案金额62.7万元（未经审计），处于

已开庭尚未判决阶段。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次诉讼尚未判决，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

利润的影响尚具有不确定性，最终实际影响需以法院的判决为准。上述数据未经审计，公司

将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对前期已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情况进行了整理归纳，并再次对公司及子公

司目前涉及的诉讼仲裁事项进行了梳理。 本次披露进展案件的相关情况，详见公司于2025

年8月至2026年4月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累计涉及诉讼仲裁事项的公告》《关于公司

及子公司诉讼仲裁事项进展及新增诉讼仲裁事项的公告》《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新增诉讼事

项 的 公 告 》（公 告 编 号 ：2025-046、2025-076、2025-088、2025-096、2026-006、

2026-051）。本次新增诉讼事项共计1起，涉案金额62.7万元（未经审计），约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1.24%。 现将上述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前期已披露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

（一）公司及子公司作为被告

单位：万元

序

号

原告/申请人 被告/被申请人 案由 诉讼/仲裁时间

判决/支付

金额

受理法院/仲

裁委

进展情况

1

河南交科院检验检

测认证有限公司

正平股份 服务合同纠纷 2025年7月 203.65

西宁市城西

区人民法院

已调解，正在

执行

2

河北季城金属制品

有限公司

海东路拓工程设施制造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2025年5月 1.47

海东市平安

区人民法院

已结案

3

九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龙南支行

龙南正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正

平(深圳)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正

平股份、龙南旅游发展投资(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金生光、李建莉、金生

辉、金飞梅

借款合同纠纷 2026年1月 6,351.65

龙南市人民

法院

已判决，正在

执行

4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西宁分公司

海东市平安驿文化旅游有限公司、格

尔木生光矿业开发有限公司、正平股

份、金生光、金生辉、海东路拓工程设

施制造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纠纷 2025年12月 8,175.53

西宁市城西

区人民法院

已判决，正在

执行

5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西宁分公司

正平股份、格尔木生光矿业开发有限

公司、正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青海

正和交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金生

光、金生辉、李建莉、王生娟、青海金

阳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纠纷 2025年12月 4,075.33

西宁市城西

区人民法院

已判决，正在

执行

合计 18,807.63

除上述进展外，其他已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也在陆续解决中。

二、本次新增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原告/申请人 被告/被申请人 案由 诉讼/仲裁时间 涉案金额 受理法院/仲裁委 进展情况

1

张**、张*、张**、郑

**、张**、张*，张**

金沙县城乡建设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正平股份、贵州

水利实业有限公司

财产损害赔偿

纠纷

2026年2月 62.70 金沙县人民法院

已开庭，尚未判

决

三、本次新增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新增诉讼尚未判决，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尚具有不确定性，案涉金

额系对方当事人起诉时主张的金额，不代表公司最终需承担的责任，实际影响将以法院最

终生效判决为准。

上述诉讼事项的数据均未经审计，公司将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

应的会计处理。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其他事项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有关公司信息请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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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在短期内剧烈起伏波动，交易风

险高度累积。 公司多次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及风险提示公告，请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公

司存在的相关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自2026年4月28日至5月20日累计涨幅达17.18%， 且4月28日、4月29日、4月

30日、5月6日连续四个交易日涨停，5月7日跌停，5月8日涨停,5月13日跌停，5月20日接近

涨停。公司股票出现剧烈波动，股价大幅起伏已积累较高交易风险。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

者，二级市场股票交易存在不确定性及各类潜在风险，请务必充分了解公司相关风险情况，

切实提高风险防范意识，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公司于2026年5月11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出的《关于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

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有关事项的问询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就上述问询函作

出回复。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申请撤销股票退市风险警

示事项目前仍处于补充完善材料阶段，补充材料期间不计入上海证券交易所作出相关决定

的期限。公司股票能否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尚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确认，最终结果存在

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 公司于2026年3月4日披露2025年度业绩预告更正公告， 预计2025年末净资产为

-3,000.00万元至9,000.00万元，后于2026年4月30日披露2025年度报告，当期经审计净资

产为5,049.42万元，不排除可能存在因进一步调整导致净资产为负的风险。

四、债权人在正平股份预重整期间不申报债权的，可以在重整程序中人民法院依法确定

的债权申报期限内申报债权，但不得以债权人身份参与正平股份预重整并行使相关权利。

五、公司矿产资源开采能力不足。

公司全资子公司格尔木生光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取得了青海省自然资源厅颁发的 《采

矿许可证》。 公司开采能力不足，矿产资源开发未来需大规模投入建设和运营，但公司目前

无充足资金、人员及设备等用于后续开采，矿产资源后续开采进展、能否产生收益均存在重

大不确定性。受制于资金投入、市场环境、行业政策及外部环境、人员缺乏等多重因素影响，

矿产资源后续开发进展、能否产生收益均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六、采矿权被冻结的风险。

全资子公司生光矿业与青海省环境地质勘探局探矿权转让合同纠纷已进入诉讼程序，

在诉讼审理过程中，青海地勘局为保障其债权实现，可能依法向法院申请对案涉采矿权采

取财产保全措施；如法院依法作出相应保全裁定，案涉采矿权存在被采取冻结等权利限制

措施的可能性。若后续相关法律程序依法推进，不排除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案涉采矿

权的相关财产性权利被依法处置的可能。

七、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意公司预重整，不代表法院已正式受理公司重整申

请，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受理重整申请的相关法律文书，公司重整申请能

否被法院受理、后续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均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八、公司预重整债权申报为部分债权申报，公司部分控股子公司未被纳入本次预重整债

权申报范围，债权申报准确性、完整性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公司预重整债权申报涉及母公司

及部分子公司债权申报及调查，公司部分控股子公司如贵州金九金、隆地电力等均未被纳入

本次预重整债权申报及债权调查范围。 考虑到相关子公司业务规模较大，涉及债务较多，因

相关公司未被纳入预重整债权申报范围，债权申报准确性、完整性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有关公司信息请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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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05月20日上午10:0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5月20

日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6年05月20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3）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许开华先生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海旺社

区宝兴路88号星通大厦41楼）

（5）召开方式：现场召开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本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文件刊登在2026年4月22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本次会议的

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354人，代表股份720,345,88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4.1544%。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4人，代表股份465,945,204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155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340人，代表股份254,400,678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988%。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346人，代表股份254,

517,97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01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6人，代

表股份117,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340

人，代表股份254,400,67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988%。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境

外上市全球存托凭证持有人委托代表0人， 代表股份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及相关要求，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

股东会表决权。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5,102,359,661股，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中回购股份数量为13,158,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6%，在计算股东会有表决权总股份

时已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回购股份。

3、公司全体董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会，部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

师列席了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1、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706,964,11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8.1423%；反对12,180,2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6909%；弃权

1,20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5,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的0.166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41,136,2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的94.7423%； 反对12,180,27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4.7856%；弃权1,20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4721%。

2、审议通过了《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707,325,01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8.1924%；反对12,172,0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6898%；弃权

84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0,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0.117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41,497,1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的94.8841%； 反对12,172,07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4.7824%；弃权84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0,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3335%。

3、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707,286,01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8.1870%；反对12,193,7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6928%；弃权

86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0.120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41,458,1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的94.8688%； 反对12,193,77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4.7909%；弃权86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3403%。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2026年度中期分红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708,037,41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8.2913%；反对11,795,9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6375%；弃权

51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的0.071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42,209,5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的95.1640%； 反对11,795,97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4.6346%；弃权51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201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下属公司拟向银行/融资租赁平台申请综合授信（含融资

租赁）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691,547,94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6.0022%；反对28,042,8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3.8930%；弃权

75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4,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0.104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25,720,0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的88.6853%； 反对28,042,83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11.0180%；弃权75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2967%。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下属公司拟向银行/融资租赁平台申请综合授信（含融资

租赁）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619,782,51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86.0396%；反对99,775,6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3.8511%；弃权

78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0.109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53,954,6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的60.4887%； 反对99,775,67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39.2018%；弃权78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309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拟定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29,358,3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9.6386%；

反对25,572,3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43%；弃权939,288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1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367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28,006,3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的89.5836%； 反对25,572,33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474%；弃权939,2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3690%。

关联股东深圳市汇丰源投资有限公司、丰城市鑫源兴新材料有限公司、许开华先生、王

敏女士、周波先生、潘骅先生已回避表决，回避表决数量为464,475,904股。

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与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28,272,7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9.6882%；

反对25,304,9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423%；弃权940,288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9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369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28,272,7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的89.6882%； 反对25,304,97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423%；弃权940,2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3694%。

关联股东深圳市汇丰源投资有限公司、丰城市鑫源兴新材料有限公司、许开华先生、王

敏女士、周波先生、潘骅先生、穆猛刚先生、娄会友先生已回避表决，回避表决数量为465,

827,904股。

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与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草案）〉（H股发行并

上市后适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28,596,6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9.8155%；

反对25,377,5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708%；弃权543,8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4,7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213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28,596,6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的89.8155%； 反对25,377,57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708%；弃权54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4,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2137%。

关联股东深圳市汇丰源投资有限公司、丰城市鑫源兴新材料有限公司、许开华先生、王

敏女士、周波先生、潘骅先生、穆猛刚先生、娄会友先生已回避表决，回避表决数量为465,

827,904股。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会上进行了述职，《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详见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君信经纶君厚律师事务所戴毅律师与陈晓璇律师就本次会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

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

决议；

2、广东君信经纶君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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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9:15一9:25，9:30

一11:30和13:00一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9:15一15:0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福州高新区乌龙江中大道7号海西高新技术产业园

创新园二期16号楼13F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国平先生

（五）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六）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召开2025年年度

股东会，会议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12人，代表股份79,809,80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0.1107%。 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65,131,29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0.8944%。通过网络投票的

股东307人，代表股份14,678,51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9.2163%。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06人，代表股份6,678,51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1933%。 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

东306人，代表股份6,678,51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1933%。

（八）公司董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等相关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9,727,8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反对7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4%；弃权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596,5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722%；反对78,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54%；弃权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4%。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9,725,5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44%；反对78,5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4%；弃权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594,2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377%；反对78,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54%；弃权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8%。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9,725,7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46%；反对78,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1%；弃权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594,4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407%；反对78,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24%；弃权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8%。

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9,725,0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37%；反对78,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2%；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593,7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303%；反对78,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39%；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8%。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9,724,8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35%；反对78,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5%；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593,5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273%；反对78,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69%；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8%。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9,725,5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44%；反对78,5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4%；弃权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594,2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377%；反对78,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54%；弃权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8%。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86,1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705%；反对79,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96%；弃权1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586,1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165%；反对79,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59%；弃权1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6%。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本项议案关联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65,131,292股，回避表决，不计入本项议

案有效表决权总数。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银行贷款额度及担保事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9,550,9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56%；反对252,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63%；弃权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419,61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1234%； 反对252,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793%；弃权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73%。

本议案属于特别表决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九）审议通过《关于购买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93,6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16%；反对79,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89%；弃权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593,6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288%；反对79,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44%；弃权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8%。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本项议案关联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65,131,292股，回避表决，不计入本项议

案有效表决权总数。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郑伊珺、李强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

为：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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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期间无新增、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20日上午9:15至2026年5月20日下午15:00。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

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上午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四路南段128号国科集成电路产业园9号栋5楼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向平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8、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或授权代表）共计141人，代

表股份数81,890,92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7.7199%，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指总股本扣除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内股份后的股份数量215,968,270股，下同）的37.9180%。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授权代表）3人，代表股份数66,796,122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0.9287%。 参加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138人，代表股份数15,094,805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894%。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138人，代表股份数15,094,8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894%。

9、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湖南启元律师事务

所律师对此次股东会进行了见证。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81,885,927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9%；反对4,

2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1%；弃权8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

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5,089,8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669%；反对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8%；弃权

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3%。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81,885,927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9%；反对4,

2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1%；弃权8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

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5,089,8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669%；反对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8%；弃权

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3%。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81,878,227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5%；反对

12,2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9%；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5,082,1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159%；反对12,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8%；弃权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3%。

4、逐项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2025年度薪酬的确定以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4.01《董事长兼总经理向平2025年度薪酬以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

该议案，关联股东湖南国科控股有限公司、长沙芯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向平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15,085,405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77%；反对8,

7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6%；弃权7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

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5,085,4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377%；反对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6%；弃权

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

4.02《董事兼副总经理周士兵2025年度薪酬以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81,881,527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5%；反对8,

7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6%；弃权7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

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5,085,4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377%；反对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6%；弃权

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

4.03《董事兼副总经理徐泽兵2025年度薪酬以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81,881,527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5%；反对8,

7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6%；弃权7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

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5,085,4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377%；反对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6%；弃权

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

4.04《独立董事荆继武2025年度薪酬以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81,881,527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5%；反对8,

7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6%；弃权7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

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5,085,4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377%；反对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6%；弃权

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

4.05《独立董事郑鹏程2025年度薪酬以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81,880,727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75%；反对8,

7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6%；弃权1,5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

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8%。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5,084,6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324%；反对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6%；弃权1,

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9%。

4.06《独立董事何红渠2025年度薪酬以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81,881,527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5%；反对8,

7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6%；弃权7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

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5,085,4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377%；反对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6%；弃权

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1,843,927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26%；反对

46,3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5%；弃权7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

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5,047,8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6886%；反对4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67%；弃权

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

6、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1,881,527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5%；反对8,

7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6%；弃权7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

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5,085,4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377%；反对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6%；弃权

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贵超，汪铄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会议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

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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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 ）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公司股份3,746,700股不享有参与利润分配

的权利，本次权益分派以公司现有总股本924,638,285股剔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股份

3,746,700股后的920,891,585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00元 （含

税），合计人民币184,178,317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2、因公司回购股份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且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

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

计算时， 每10股现金红利应以1.991895元计算， 每股现金红利应以0.1991895元/股计算

（每股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 即0.1991895元/股=184,178,317元÷924,

638,285股，结果直接截取小数点后七位，不四舍五入）。综上，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

变的前提下，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

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1991895元/股。

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6年5月18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

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情况

1、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924,638,285股剔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股份

3,746,700股后的920,891,585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00元 （含

税），合计人民币184,178,317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分配总额保持不变。 如分

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

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分配比例将按分派总额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与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

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3,746,

700.00股后的920,891,585.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

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特别说明：请上市公司根据自身是否

属于深股通标的证券， 确定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保留或删除该类投资者）、 境外机构 （含

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800000元；持有

首发后限售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

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

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 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

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

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4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

税款0.20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账户内的股份不参与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不

享有参与本次利润分配的权利。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6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27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5月2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5月27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1*****499 刘建伟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5月19日至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26日），

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

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1、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涉及的尚未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将根据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规定的调整方法进行调整。

2、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账户内的股份不参与2025年

年度权益分派，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

的比例将减小， 因此，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 每10股现金红利应以

1.991895元计算， 每股现金红利应以0.1991895元/股计算 （每股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

额÷总股本，即0.1991895元/股=184,178,317元÷924,638,285股，结果直接截取小数点

后七位，不四舍五入）。 综上，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5年年度权益分

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

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1991895元/股。

七、有关咨询方法

咨询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区科技南十路6号深圳航天科技创新研究院大厦D座

10楼1010-1011

咨询联系人：罗珊珊、艾雯

咨询电话：0755-26727721

电子邮箱：het@szhittech.com

八、备查文件

1、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业务办理确认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